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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认证标志式样与使用要求

1 目的

为加强对产品认证标志（含标识）的使用、管理、申请、监督流

程的管理，规范获证企业对认证标志的使用，公开上海微谱认证有限

公司（下称微谱认证）独有的认证标志，防止误用或滥用认证标志以

及错误的声明认证类型和状态，加强公众对微谱认证认证活动的监督，

特制定本文件。

2 范围

本文件适用于微谱认证已获得资质并开展产品认证活动中涉及

获证企业管理和使用认证标志的情形。获证企业包括获得产品认证证

书的认证委托人、生产制造商、生产企业及获得认证标志使用授权的

企业相关方。

3 认证标志分类

认证标志分为国家统一的专有认证标志、微谱认证制定的机构专

有认证标志和其他协会联盟等授权的专有认证标志。

3.1 国家专有认证标志，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统一制定

和使用的认证标志。目前微谱认证获得资质并开展认证活动的有：中

国绿色产品认证（含全项认证和分项认证）、绿色建材产品分级认证。

3.2 微谱认证专有认证标志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未统一制定

的，由微谱认证自行制定的产品认证标志。目前微谱认证开展有：产

品碳足迹认证。

3.3 获得授权的认证标志，由相关协会或联盟授权给微谱认证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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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的特定产品认证标志。

4 使用要求

4.1经本文件或微谱认证官方渠道公开的无论何种认证标志均应

获得微谱认证发放的对应产品认证领域的认证证书，向微谱认证提交

《上海微谱认证有限公司认证标志使用申请书》（下称《认证标志使

用申请书》）并获得《上海微谱认证有限公司认证标志使用批准书》

（下称《认证标志使用批准书》）后方可使用。

4.2 上述认证标志均受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、行政规范性文件及

所有者版权保护。认证标志未经微谱认证授权不得私自制作或使用。

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伪造、变造、冒用、买卖和转让认证标志。

4.3 获证组织、认证对象、获得认证标志使用授权的相关方在获

得《认证标志使用批准书》后，可通过采用向微谱认证申购统一制作

标准规格的认证标志；采用印制、压模等方式加施认证标志；制作并

加施内容含有认证标志及其他对应的认证或产品相关信息的二维码

的方式使用认证标志。

4.4 采用自行印制、压模或制作二维码的获证组织，应按照认证

标志尺寸和比例要求放大或缩小，缩小后的认证标志最短直径不得小

于 5mm，且不得修改篡改认证标志或使用变形的认证标志。

4.5 获证组织可自行选择在产品本体、铭牌、包装、随附文件（如

说明书、合格证、光盘等）、操作系统、电子销售平台等位置使用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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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示产品标志。其中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推荐优先将认证标志加施在产

品本体或包装的显著位置。

4.6获证在认证证书有效状态下，可在认证证书对应的产品广告、

介绍、官方或经授权的渠道宣传中正确使用认证标志，但不得利用产

品认证标志对第三方产生误导，不得以通过产品认证为由宣称获得管

理体系或服务认证。

4.7 获证组织在使用认证标志时，应确保获证产品和使用认证标

志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、认证规则和文件要求。

4.8 获得绿色产品认证的产品，获证组织应使用相应的绿色产品

标识，同时获得全项认证、分项认证的获证企业，仅需标注全项认证

标识。如涉及多家认证机构的，应标注全部认证机构标志。

4.9认证标志的加施地点应在认证证书中体现的生产企业地址内

或规定的场所进行。

5 管理要求

5.1获证组织应制定并实施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使用的规定或

制度，能够确保认证标志的对外授权、使用和加施得到有效控制。

5.2 对于不使用认证标志的获证组织，还应对认证产品和非认证

产品进行有效区分。

5.3 对于所使用的认证标志的种类、使用范围、加施方式、制作

工艺、使用数量、可追溯性等内容进行记录、管理并归档、存档。

5.4 认证委托人、生产企业及获得认证标志使用授权的相关方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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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出现下列情况时应在当日停止使用认证标志：

（1）对应获证产品的认证证书处于暂停状态；

（2）认证证书处于变更期，但未得到微谱认证确认完成变更；

（3）因任意原因被要求并实施召回的获证产品，在未完成消除

产品缺陷或降低安全风险至可接受范围；

（4）生产企业的生产质量保证能力发生重大变化后未经微谱认

证确认或重新实施检查；

（5）对应获证产品的认证证书被撤销或获证组织自行申请注销。

5.5 对于主动或被动不再使用认证标志的获证组织，应对认证标

志作出以下处理：

（1）生产企业或获证企业寄回未使用的认证标志或在微谱认证

监督下销毁认证标志；

（2）对采用印制、压模等方式加施在产品或其他带有认证标志

材料的获证企业，应采用有效去除认证标志的方式处理，并将处理情

况自行存档和告知微谱认证；

（3）采用电子标注形式的获证组织，应销毁带有认证标志的源

文件并承诺不再使用。

6 申请

6.1获证组织在获得微谱认证授予认证证书并确认需要使用认证

标志时，可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填写《认证标志使用申请书》，向微

谱认证提出使用认证标志的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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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微谱认证将在 7天内审核获证组织提交的《认证标志使用申

请书》，并以书面形式将审核结果告知获证组织。审核通过则发放《认

证标志使用批准书》。

6.3 获证组织在获得《认证标志使用批准书》后，可通过向微谱

认证购买认证标志，或在准许的范围内采用印制、压模等方式在产品

或相关准许的附带（宣传）材料加施认证标志的方式使用认证标志。

6.4 经微谱认证确认后，由需要购买认证标志的获证组织或其授

权方支付认证标志费用，并通过邮寄的方式完成认证标志的申购。

7 监督

7.1 对于使用认证标志的获证组织，微谱认证将在证后监督环节

对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的使用进行监督，通常与监督检查或再认证结

合。

7.2 当微谱认证任何违反使用、管理认证标志规定的情况，将按

照法律法规、相关规章制度、行政规范、认证规则、认证合同等文件

对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进行处理。对于情节轻微的可能做出暂停认证

证书、暂停使用认证标志的处理；对于情节严重的可能做出撤销认证

证书、暂停使用认证标志的处理。

7.3 微谱认证对于任何侵犯认证标志（包括国家专有认证标志、

微谱认证专有认证标志、获得授权的认证标志）专有权的行为和后果，

将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8 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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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 获证组织办理《认证标志批准书》不收取费用。

8.2 如获证组织、生产企业或授权方选择向微谱认证申购统一制

作的认证标志，则根据所申购的认证标志类型、规格和数量支付认证

标志费用。

9 认证标志式样

序号 认证标志名称 式样 备注

1 产品碳足迹认证标志

2 绿色产品认证标志（活动一）

2026 年 1月 1日前获

得此类认证证书的机

构可暂时使用此认证

标志，需于 2026 年监

督检查时按新版《绿

色产品认证与标识管

理办法》要求认证及

换版
3 绿色产品认证标志（活动二）

4 绿色产品全项认证标识

于2026年 1月1日实

施

5 绿色产品分项认证标识

6 绿色建材分级认证标志

注：以上认证标志均需经过《认证标志批准书》授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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